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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江苏响水沿海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青岛天能重工

股份有限公司海工装备基地建设项目投资意向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海工装备基地建设

项目投资意向书》（以下简称“本协议”或“协议”）为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乙方”）与江苏响水沿海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甲方”）签订的意向性合作协议。合作具体事项及最终投资金额以各自有

权部门批准后正式签署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为准；甲方协调相关部门确定各项法定程

序及文件以落实本协议约定内容。公司最终能否签订正式合作协议具有不确定性。 

2、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因本协议是意向性合作协议，具体业务合作协议

尚未签订，故暂时无法预计对公司当年经营业绩造成的影响。 

3、截至目前，最近三年公司未出现签订框架协议无进展或进展不达预期的情况。 

一、协议基本情况 

 甲乙双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为充分

发挥甲乙双方的优势，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经友好协商，就响水县海工装备制造产业

基地建设项目、配套建设大件凹槽出运码头项目达成一致意见，并于近日签订《青岛天

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海工装备基地建设项目投资意向书》。  

1、协议对方基本情况 

江苏响水沿海经济开发区，江苏响水经济开发区是 2006年 6月经国家发改委批准

成立的省级经济开发区。 



本公司与江苏响水沿海经济开发区不存在关联关系。 

2、本次签订协议为意向性合作协议，在未经公司有效内部决策通过前，不构成法

律责任和正式承诺。如经土地使用权招拍挂程序正式签订土地出让合同，且项目符合地

方发展规划、符合开工条件的前提下，双方签订进一步合作协议或成立项目公司开展合

作，公司将按有关规定提交公司内部决策机构审议。 

 3、本次签订的意向性合作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1、项目名称：响水县海工装备制造产业基地建设项目、配套建设大件凹槽出运码

头项目。 

2、项目地址：江苏响水工业经济区灌河一路南侧。 

3、拟建设规模：达产后年生产制造海上风电基础管桩、塔筒和海外出口海工装备

约 15万吨；建设大型海上风电等海工装备用生产设施占地约 24万平方米。 

4、项目投资：项目投资规模约 10亿元人民币。 

5、合作安排: 项目采取总体规划和分步实施的办法，一期进行项目主体建设及设

备采购，达到年产海上风电基础管桩等海工装备 8万吨，计划在土地出让合同签订后

10个月内竣工投产；配套建设的大件出运码头同步建成投入使用；二期项目计划 2018

年 3月开始建设，2018年 12月竣工投产。 

 6、合作双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甲方：（1）甲方组建专门的项目领导班子和工作班子，并委派一名工作人员常驻

企业协助办理相关手续，协助乙方办理建设、规划、环评、安评和码头使用等有关手续

和建设过程的全程服务，确保乙方投资顺利进行。（2）甲方做好项目用地的“三通一

平（土地平整）”。保证将本意向所述标的建设项目所需供水、排水、通信、道路等设

施通到标的项目建设用地红线边缘，负责供电、天然气通达到标的建设用地红线边缘。

（3）甲方承诺协调响水县及盐城市发改委保证风电开发企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使用乙

方生产的海上风机基础管桩和塔筒设备。 



乙方：（1）乙方享受响水县及上级政府及园区对重点项目出台的科技研发、产业

扶持专项财政资金奖励等优惠政策，甲方协助进行申报。（2）项目用地具备开工建设

条件后乙方须第一时间启动项目建设工作，确保在合同约定时间内完成项目建设并投入

使用。（3）乙方应确保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标准以及环保、安全生产

等方面的要求，项目建成投产后，乙方按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的原则进行

合法经营。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因本协议是意向性合作协议，具体业务合作协议尚未

签订，故暂时无法预计对公司当年经营业绩造成的影响。如公司最终能与甲方签订正式

合同，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2、对上市公司经营的影响：如该项目成功建设，项目建设内容包括响水县海工装

备制造产业基地建设项目、配套建设大件凹槽出运码头项目，与公司现有主营业务有协

同效应。可以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3、本协议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重大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协议而

对当事人形成依赖。 

四、重大风险提示 

1、本协议仅是意向性合作协议，在未经公司有效内部决策通过前，不构成法律责

任和正式承诺。具体合作事项包括实施时间、金额、双方的权利义务、资金来源、支付

方式及支付安排等仍需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共同协商后确定，仍存在不确定性，目前无法

预计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的影响。、 

2、协议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 

3、关于本协议涉及的各项后续事宜，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和本公司

《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近三年披露的签订战略框架（合作）协议情况如下： 

 



协议名称 协议对方 披露日期 进展情况 

《青岛天能（德

州）风光互补发

电项目协议书》 

（详见公司披露

于巨潮资讯网的

公告，编号

2017-003） 

德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 

2017年 1

月 6日 

截至公告日，公司已开展立塔测风

工作，持续收集、分析测风数据。

待获得测风数据后，如果风资源情

况及电场建设符合开发条件，公司

将按照有关要求完成项目的资源评

估、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以及项目

核准等前期工作，开工建设风电

场。 

《庆云县人民政

府与青岛天能重

工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开发风电场

协议书》 

（详见公司披露

于巨潮资讯网的

公告，编号

2017-002） 

庆云县人民政府 
2017年 1

月 6日 

截至公告日，公司已开展立塔测风

工作，持续收集、分析测风数据，

进行风力资源普查及调研。待获得

测风数据后，如果风资源情况及电

场建设符合开发条件，公司将按照

有关要求完成项目的资源评估、可

行性研究报告编制以及项目核准等

前期工作，开工建设风电场。 

5、未来三个月内，公司不存在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所持限售股份即将

解除限售或减持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海工装备基地建设项目投资意向书》。 

特此公告。                                                           

 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3月23日 




